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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跑改办〔2017〕46 号

关于迎接省“最多跑一次”改革

平安考核、经济工作责任考核的实施方案

“最多跑一次”改革工作列入 2017 年度浙江省平安市、

县（市、区）考核内容。为做好省“最多跑一次”改革经济

工作责任考核和平安考核的迎检工作，确保全市在全省“最

多跑一次”改革年终考核中取得较好成绩，现制订如下迎检

实施方案。

一、考核时间

预计于 1 月初启动，1 月 15 日结束。

二、考核形式

主要采用查看台账、网上比对查询、后台数据核对及电

话抽查等方式，暂不涉及实地抽查。

三、考核要求和责任分工

（一）“最多跑一次”事项实现情况（20 分）由省跑改

办根据前三次第三方专业评估报告中实现率进行加权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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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得出，无需准备材料。

（二）行政服务中心“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改革落实

情况（20 分，扣完为止）

1．办事指南梳理公布情况（5 分）。八统一完成后，各

地办事指南就全部规范到位，此项全部打 5 分。

2．政务办事事项进驻中心情况（3 分）。

（1）主要考核所有事项是否按要求进驻行政服务中心，

实现“中心之外无权力”。督查组将在浙江政务服务网后台

核查各地前 100项高频事项的办事指南地址是否体现行政服

务中心内容，每发现一项办事指南的地址未体现各地行政服

务中心内容的扣 0.1 分，扣完 1 分止。为确保不失分，这

项考核由区办事服务中心总牵头，由各部门在省政务服务网

上统一调整本部门“最多跑一次”事项办理地址，并将监督

电话统一调整为“12345”，将咨询电话调整为“12345+单位

咨询电话”。由区信息中心与市数据资源管理局联系获取高

频事项的名单并重点做好高频事项后台数据比对。（完成时

间：2018 年 1 月 4 日）

（2）提供省里明确要求的多部门联办事项（浙工商企

〔2017〕6 号；浙跑改办字〔2017〕9 号；浙跑改办字〔2017〕

64 号；浙政办发〔2017〕53 号；）入驻行政服务中心窗口人

员花名册，无窗口人员花名册的每 1件事扣 1 分，扣完 2 分

止。此项工作由区市场监管局牵头准备。（完成时间：2018

年 1 月 4 日）

3．政府常务副职兼任中心主任或者书记情况（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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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提供政府常务兼任中心主任或者书记的电子文件，没有

任职文件的扣 1 分。此项工作由区办事服务中心负责。（完

成时间：2018 年 12 月 29 日）

4．施工图联审、证照联办、多证合一等到位情况（4

分）。主要考核省部署任务的落实情况，以电子文档形式提

供施工图联审、证照联办、多证合一的具体案例。其中施工

图联审案例提供 2017 全年办件案例；证照联办和多证合一

各随机提供 25 个办件案例。督查组对上报的案例按照不低

于 20%的比例，以电话回访的形式进行抽查。无相关案例或

报送案例抽查发现问题的每个案例扣 1 分，扣完 4 分止。施

工图联审案例，由区住建局牵头准备。证照联办、多证合一

案例由区市场监管局牵头准备。所有部门在准备案例时，应

先进行回访，并同步报送回访情况，提供的案例应尽量不与

“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改革中的案例重复。（完成时间：

2018 年 1 月 4 日）

5．按照“一窗受理”要求，前台受理人员和后台协同

人员培训情况（2 分）。需要以电子版本形式提供各地“一窗

受理”前台受理人员和后台协同人员培训文件、培训人员名

册等材料，材料不齐全的扣 1 分。此项工作由区办事服务

中心牵头准备。（完成时间：2018 年 1 月 4 日）

6．办事服务网点便民手册编制工作（4 分）。

暂时不考核，全部计 4 分。

（三）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15 分，扣完为止）

该项工作由省发改委牵头考核。因具体考核要求省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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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尚未明确，此项工作任务由区发改局牵头与省发改委沟通

衔接并做好迎检部署，确保不失分。其中行政审批层级一体

化情况、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企业投资项目“最多

跑一次”改革情况由区发改局负责，涉审批中介改革情况由

区市场监管局负责，区域评价情况由区环保局负责。（完成

时间：2018 年 1 月 4 日）

（四）推进系统对接和数据共享（25 分，扣完为止）

该项工作由省政府办公厅（省数据管理中心）牵头考核，

主要考核系统对接、数据共享、网上办事等情况。具体由区

信息中心牵头负责与省政府办公厅（省数据管理中心）沟通

衔接并做好迎检部署，确保不失分。（完成时间：2018 年 1

月 4 日）

（五）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20 分，扣

完为止）主要考核市、县（区、市）两级是否实现“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全覆盖及“双随机”系统的应用情况。考评方

式为“双随机”监管系统后台核查“一单两库一细则”和实

际抽查情况的数据。

1．“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全覆盖情况（8 分）。省

级单位已完成“双随机”抽查管理系统基础模块“建库”的

部门，各地须将相应部门的“一单两库一细则”及实际抽查

应用情况导入监管系统，无需报送电子文档材料，督查组通

过监管系统进行核查；省级单位未完成“建库”的部门，由

各地报送相关部门出台的“一单两库一细则”以及实际抽查

情况电子文档材料。每发现 1 个部门未制定“一单两库一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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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扣 1 分，没有实际抽查记录的每部门扣 0.5 分，扣完

8 分止。此项工作由区编委办、区市场监管局、区信息中心

牵头，相关部门实施。（完成时间：2018 年 1 月 4 日）

2．“双随机”抽查管理系统应用情况（5 分）。

暂时不纳入考核，全部计 5 分。

3．全面落实“部门联合、随机抽查、按标监管”的“一

次到位”机制情况（7 分）。

暂时不纳入考核，全部计 7 分。

（六）加分项目

1.省委书记和省长关于“最多跑一次”改革的重要批示，

每件加 1 分。同一件事只加一次分，最高加 3 分。

2.根据浙跑改办字〔2017〕140 号文件精神，对各地上

报的“一件事情”进行梳理，超出省里明确布置的“一件事

情”任务要求且有办件量的，“一件事情”加 1 分，最高加 1

分。（各地对浙跑改办字〔2017〕140 号上报资料已以各地原

上报材料为准，本考核文件下发后的不能再补报材料；各地

上报材料内容不齐全、办件量为零的不计入加分）。

3.各地与“最多跑一次”改革相关的重大改革试点项目

被全省范围内推广的（具有较高创新价值，但因条件限制暂

时无法推广的），每 1 个项目加 1 分，最高加 2 分。

四、工作要求

此次迎检工作，由区跑改办（区办事服务中心）总牵头，

主要责任部门为各项具体任务的牵头单位，全区各职能部门

为责任单位。请各单位高度重视本次考核迎检工作，各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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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要统筹协调本领域考核迎检工作，及时安排部署工作，

认真做好材料整理汇总，统一报送区跑改办；各责任部门要

积极配合牵头部门对标做好自查自纠，按要求及时提供材

料，高质量完成任务。

区跑改办（区办事服务中心）联系人：楼琴 82899101；

沈智超 82899721

附件：1.“最多跑一次”改革平安考核迎检分工表

2.“最多跑一次”考核案例登记表

3.×××事项窗口人员花名册

4.重大改革试点项目情况登记表

5.需要提供电子文档的事项清单

萧山区全面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办事服务中心代章)

二○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主送：区级机关各部门

抄送：区委盛阅春书记、区政府王敏区长、顾春晓常务副区长,

区委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派驻第二纪检监察组、派驻

第六纪检监察组

萧山区全面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 年 12 月 2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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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最多跑一次”改革平安考核迎检分工表

序号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 提供材料 主要要求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1
“最多跑一次”事项

实现情况（20 分）

由省跑改办根据前三

次第三方专业评估报

告中实现率进行加权

平均直接得出。

无 无 无 相关各部门

2

行政服务

中心“一

窗受理、

集成服

务”改革

落实情况

a.办事指

南梳理公

布情况。

本项全打满分。 无 无 无 相关各部门

b.省里部

署的“证

照联办”、

“多证合

一”、“施

工图联

审”等完

成情况。

以电子文档形式提供

具体案例，督查组对上

报的案例按照不低于

20%的比例，以电话回

访的形式进行抽查。

施工图联审案例

提供文件下发后

至 2017 全 12 月

31 日的全部办件

案例。

所有部门在准备案

例时，应先进行回

访，建议提供的案

例尽量不与“一窗

受理、集成服务”

改革中的案例重

复；并同步报送回

访情况至区跑改

办。

区住建局 相关各部门

证照联办、多证

合一各随机提供

25 个办件案例。

区市场监管局 相关各部门



8

d.政务办

事事项进

驻中心情

况。

a.督查组通过浙江政

务服务网后台对各地

前100项高频事项的办

事指南进行抽查，查看

办事指南的地址是否

体现各地行政服务中

心内容。

无

调整事项地址，并

将监督电话统一调

整为“12345”，将

咨询电话调整为

“12345+单位咨询

电话”。

区办事服务中心、

区信息中心
相关各部门

b.检查多部门联办事

项入驻行政服务中心

办事人员花名册。

提供省里明确要

求的多部门联办

事项入驻区办事

服务中心花名

册。

在提供花名册时，

应体现联办事项相

关部门的办理人员

已进驻区办事服务

中心。

区市场监管局 相关各部门

e.政府常

务副职兼

任中心主

任或者书

记情况。

检查政府常务兼任中

心主任或者书记的电

子文件。

提供政府常务兼

任中心主任或者

书记的电子文

件。

无 区办事服务中心 相关各部门

f.按照

“一窗受

理”要求，

前台受理

人员和后

台协同人

员培训情

况。

检查培训的电子台账。

以电子版本形式

提供“一窗受理”

前台受理人员和

后台协同人员培

训文件、培训人

员名册等材料。

材料应精简且能说

明问题。
区办事服务中心 相关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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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办事服

务网点便

民手册编

制工作。

暂时不纳入考核。 无 无 无 相关各部门

3
推进系统对接和数据

共享情况

由省政府办公厅（数据

管理中心）牵头考核，

在规定时间内将各设

区市的考核排名和具

体分数报到省跑改办。

无

由区信息中心与省

数据管理中心沟通

衔接并做好迎检部

署。

区信息中心 相关各部门

4

全面

推行

“双

随

机、

一公

开”

监管

情况

a.“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

工作全覆盖情

况。

已建库的部门，督查组

登录“双随机”监管系

统查阅各地有关部门

出台的“一单两库一细

则”以及实际抽查情

况。未建库的提供电子

台账。

无

明确已建库部门和

未建库部门，按照

省考核要求做好相

关工作。

区编委办、区市场监

管局、区信息中心
相关各部门

b.“双随机”

联合抽查管理

系统应用情

况。

暂时不纳入考核。 无 无 无 相关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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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全面落实

“部门联合、

随机抽查、按

标监管”的“一

次到位”机制

情况。

暂时不纳入考核。 无 无 无 相关各部门

5
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情况

由省发改委牵头考核，

在 1月 15 日前将各县

（市、区）的考核排名

和具体分数报省跑改

办汇总。

无

由区发改局牵头与

省发改委沟通衔接

并做好迎检部署，

相关部门实施。

区发改局、区市场监

管局、区环保局
相关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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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最多跑一次”考核案例登记表

县（市、区）名称：

序

号
案例名称 考核项目名称

办事群众

/企业负

责人姓名

办事群众/企

业负责人手机

号

办理时间 目前进度情况 备注

1

2

3

4

5

6

7

说明：1.办理时间指群众或企业办事提交材料时间，要求在文件印发后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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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事项窗口人员花名册

县（市、区）名称：

序

号

窗口名称 所在部门 姓名 工号 进驻时间 手机号码 备注

填表说明：1.进驻时间:要明确到 × 年 × 月 × 日



13

附件 4

重大改革试点项目情况登记表

县（市、区）名称：

说明：1.改革试点项目必须与“最多跑一次”改革工作相关。

2.项目在全省推广时间：2017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改革试点项目名称

试点批准文号

全省推广文号

项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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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需要提供电子文档的事项清

序号 考核事项 提供材料

1

政务办事事项进驻中心

情况

提供多部门联办事项入驻行政

服务中心窗口人员花名册×××事

项窗口人员花名册）。

2
政府常务副职兼任中心

主任或者书记情况

政府常务兼任中心主任或者书

记的文件扫描件。

3

施工图联审、证照联办、

多证合一等到位情况

提供施工图联审、证照联办、多

证合一的具体案例（“最多跑一次”

改革考核案例登记表）。

4

按照“一窗受理”要求，

前台受理人员和后台协同人

员培训情况

提供“一窗受理”前台受理人员

和后台协同人员培训文件和培训人

员花名册（×××事项人员花名册）。

5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工作全覆盖情况

未完成“建库”部门的“一单两

库一细则”以及实际抽查情况。

6
省委书记和省长关于“最

多跑一次”改革的重要批示
重要批示的扫描件。

7

重大改革试点项目被全

省范围内推广

试点批准文件和全省推广文件

的扫描件；重大改革试点项目情况登

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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